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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8-066 

债券代码：136783        债券简称：16 金发 01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金发科技与海越能源签署股

权收购框架协议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0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8】2739 号问询函《关于对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海越能源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事项的问询函》，问询函全文如下：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司披露与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越能源）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拟受让海越能源持有的宁波海越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海越） 51%的股权。交易价格暂定为人民币 70,000.00

万元。 

前期，公司于 10月 24日披露收购资产及对外担保的公告，分别以 10,040.38

万元和 7,567.66万元收购宁波银商和万华投资 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宁波海

越 49%股权。 

针对上述公告事项，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请你公司核实

并披露以下事项： 

一、根据前期公告，公司收购宁波银商、万华投资股权设置了分期付款及债

权债务处置安排，包括由标的资产继续承担的债务部分，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偿还给债权人。如经审计上述债务涉及关联方借款本息实

际金额小于约定的金额，按照审计的金额进行调整，但审计金额差异在 50 万元

以内的，不作调整。请公司补充披露： 

（一）截至目前，上述交易的进展情况，包括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情况及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情况； 

（二）宁波银商和万华投资相关债务的经审计数据，是否涉及调整，上述债

务是否已经按照收购协议约定的方式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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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债权债务处置安排的相关进展情况。 

二、根据两次资产交易公告，公司收购宁波海越 100%股权的对价合计约为

8.76亿元，且均为现金支付。根据公司 2018 年三季报，公司前三季度经营活动

现金净流量为 3.63 亿元，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14.61亿元。请公司结合日常

经营活动的资金安排及现金流状况，说明短期内大额现金支出对公司正常运营的

影响，并提示相关风险。 

三、公告披露，宁波海越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9.47 亿元，

52.89 亿元，56.37 亿元和 56.73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4.23 亿元，-1.57 亿元，

-1.97亿元和 1.62亿元。宁波海越 2015年投产以来，受化工行业周期性以及停

工维修等因素影响，业绩呈现一定波动性。请公司补充披露： 

（一）结合宁波海越所处行业发展情况，说明该行业周期性特征，以及宁波

海越前期连续亏损的具体原因； 

（二）最近三年一期宁波海越历次停工维修情况及原因，每次停工对其经营

业绩的影响，后续停工维修安排及影响； 

（三）自投产以来，宁波海越业绩波动明显。请公司补充说明收购宁波海越

的必要性。 

四、公司披露，宁波海越 2018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 6.97 亿元，对应的 51%

股权估值为 7亿元。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交易的估值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定价

依据及合理性。 

五、请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交易的必要性、标的资产的定

价依据及合理性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披露本问询函，于 12 月 27 日之前以书面形

式回复我部并予以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